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

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CLINICAL LEGAL EDUCATORS

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科研项目申请表

1、 简表

	研究项目
	名称
	

	
	研究

类别
	

	
	申请金额
	万元
	起止年月
	年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月

	
	所在学校
	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
	
	学位
	          
	最后获得时间
	
	是否硕导博导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定职时间

	
	主要研究方向
	
	联系电话
	所在系所
	

	项目组主要成员


	姓名
	年龄
	专业职务
	学位
	所在单位
	在项目中的分工
	本人签字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研究内容摘要


	

	预期研究成果（名称及数量）


	

	年度进展安排（每项不超过60个字）
	年


	

	
	年


	

	
	年


	

	评审意见


	


中国诊所法律专业委员会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页1

	所属

学科 
	
	
	
	编号
	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立项依据

	1、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；

2、 对本学科发展的意义；

3、 本项目的预研情况。

4、 附：主要参考文献及出处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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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研究方案 

	1、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；

2、 研究思路及可行性分析；

3、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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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经费预算

	序号
	支 出 科 目
	金  额（元）
	备        注

	1
	资料费：研究工作所需的报刊、档案、文献、稿件的抄录、誉印、复印、翻拍、翻译费用及购买必要的图书费用。
	
	

	2


	国内调研差旅费：为完成研究工作而必须进行的国内社会调研等活动开支的差旅费。
	
	

	3
	小型会议费：为完成研究工作而举行的小型研讨会所开支的费用。
	
	

	4
	计算机使用费：使用计算机作为辅助研究手段的项目所支出的计算机录入费、必要的软件设计费、机时费或租用费。
	
	

	5
	印刷补助费：研究成果鉴定前稿件的打印费和誉写费等。
	
	

	6
	管理费：按项目经费的5%提取
	
	

	7
	其它费用
	
	

	8
	合计
	
	


联系方式：

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
联系人：刘东华

通讯地址：北京8763信箱北京市海淀路46号北大资源西楼2507房间

邮编：100080

电话、传真：010-82626108

电子信箱：secretary@cliniclaw.cn (和) director@cliniclaw.cn
网址：www.cliniclaw.cn
( 论文：作者、题目、刊名、年份、卷（期）、页码


  专著：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年份


  注意：海面中不得出现申请者的姓名及所在单位





通讯地址：北京8763信箱北京市海淀路46号北大资源西楼2507房间        邮编 (Code)：100080

Address: Room 2507, West Building of Beida Resource, No. 46 of Haidian Road, Haidian District, Box 8763, Beijing, 100080, P. R. China
电话、传真(Tel & Fax)：010-82626108

电子信箱 (E-mail)：secretary@cliniclaw.cn  director@cliniclaw.cn
网址：http://www.cliniclaw.cn

